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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参与性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

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

会。”⑴ 在“参与性社会”中，报道的“全面”至关重要，从微观上讲，在具体的某一事件

中，人们能够知晓相关各方的看法；从宏观上讲，它应是交换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公共论

坛”，能传达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从而向公众呈现一幅真实的社会图景。 

如何实现报道的“全面”？笔者以为惟有通过恰当地运用“平衡”原则才能实践。以下通过梳

理“平衡”报道的历史渊源、论述“平衡”报道的独特优势来证明这一点。同时还将结合实

例，具体分析该如何在报道中运用“平衡”原则以及比较我国传媒运用“平衡”原则的现状。 

一、“平衡”报道的历史渊源 

“平衡报道”源出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1729 年，本杰

明•富兰克林接办《宾夕法尼亚报》，他提出“当人们各持异议的时候，双方均应享用平等的机

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这一主张被看作是“平衡原则”的首次提出。合众社的创办人斯

克普斯也对记者要求：“在争论中，你一定不要带有倾向性或站在某一方面。你不可能做到总

是完全客观，但你必须永远力争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反映出来。”美国联邦传播法1949年关于

“公平原则”的规定中，要求广播电视媒介保持公正和平衡的标准，在对公众而言十分重要的

议题上，为冲突双方提供合理的辩驳机会。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1980年出版的《新闻报道与写

作》一书中就指出：“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正和客观。”美国报业发行人协会为“具有

特殊成就的报纸”所定的四项标准中有一项就是“这一报纸的新闻报道，必须顾及各种性质新

闻的平衡”。 

在中国大陆，孙旭培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报道经验，也于80年代就

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的概念，他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

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

反的意见。” 同时他还认为：“平衡手法不是讲多种因素、多种意见均衡地、中庸地报道，

仍然是把某种因素、意见作为主要的因素、意见突出进行报道，这主要因素、意见就是倾向

性，只是要‘顾及’或‘注意点出’其他的因素、意见。”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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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论者认为，“平衡报道”就是“客观、中性刊登被报道人之间的论争，在性质上属

于‘客观报道’的范畴。”并且可以通过以下两条途径来实践——首先表明“本报道不代表报

社意见等”；同时“还应给被报道人提供充分的答辩机会，即发表被报道人对前一报道的态

度，以平衡对待每一种意见”。⑶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在报道中运用“平衡”原则，能在突出报道主要因素和意见

时，又兼顾其他的尤其是相反的因素和意见，从而可以实现“全面”的效果——各种相关因素

和不同立场都能得到反映，事物或问题的全貌尽可能被公平地呈现。  

二、“平衡”报道的独特优势 

关于“平衡”报道的独特优势，孙旭培较早地进行了总结：“平衡”报道能突破旧的宣传模

式、避免表扬报道出现负效应、防止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有利于及时的舆论监督以及开辟更

广阔的报道领域等⑷。 

在此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观点。 

“平衡”不仅能保证每一篇新闻的真实，同时也能保证新闻整体布局能符合实际，能如实地描

绘社会上某一群体图景⑸。 

 “平衡”在报道诉讼活动中非常重要，既能对诉讼活动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又能避免对审

判机关产生负面影响；既维护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又能避免对一方诉讼当事人产生片面的舆论

支持或舆论谴责；既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又能避免公众对传媒的中立地位产生怀疑⑹。 

运用“平衡”原则，能使报道呈现不同信息源对事物的不同解释和评价、呈现事态发展中的各

种复杂因素，有利于增强新闻的客观性⑺。 

除了以上的论述外，笔者认为“平衡”报道一个非常显著的优势是：能有效地增加信息量。这

也是实践报道“全面”的根本所在。 

“信息量”不等同于信息，美国科学家香农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即是指“对信息确定程度的量

度”⑻。换言之，“信息是用来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东西”⑼。 

信息量的大小与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信息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功能成正比。信息越完整，信

息量就越大，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强；反之，信息越不完整，信息量就越小，信

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弱。我国传媒业的规模甚巨，不过庞大的传媒队伍提供的信息

量并不大，因为其中很多信息是不完整的，或是重复的，这无法引导受众全面、准确认识事

物，从而不能在受众心中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 

三、“平衡”原则的具体运用 

怎样在报道中具体运用“平衡”原则？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个途径：在新闻写作中运用平衡手

法、在编辑中注意使用平衡策略。 

   （一）在新闻写作中运用平衡手法 

在新闻写作中运用平衡手法，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践。 

1、对那些有不良倾向的事物进行倾向于批评和否定的报道 

在新闻采访报道中，通常会遇到包含着矛盾对立两个方面的新闻事件。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

冲突、立场对立，或人们对同一事物存在着相对立或截然相反的看法和意见，或事物本身就包



含是与非、利与弊的相反因素。为了使报道公正准确，记者必须兼顾矛盾双方，从不同的信源

获取信息，从相对的立场观察同一问题，并将对立面的事实和观点同时摆出来加以比较报道，

让受众自己做出判断。特别是那些有问题、有弊病同时又有存在理由的事物，尤其需要运用平

衡手法。如2005年1月，北京有政协委员提出对外地人员进京实行“准入”制度，认为外来人

口的大量无序调入，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建议政府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

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据相关人士分析，它实质上就是“人口甄别

制”，准许一些外地人定居北京，而不准另一些外地人进入北京，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且

有违宪之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理

当包括身份上的平等。《新京报》对此的报道没有简单地否定，既有与提出“人口准入制度”

张惟英委员的对话，也采访了其他委员以及发改委、卫生局、警方、劳动部、教委等有关部

门。同时结合社论，传达出这样的信号：人口总数要控制，但其解决方案只应在宪法与法律的

框架内寻求；否则看起来奏效的办法，反而会制造出更大问题。 

2、对那些有缺点或可能有争议的新生事物进行倾向于肯定的报道 

在改革年代，许多新生事物出现，本来就代表着改革前进的方向，但由于它们在成长初期有某

些缺点和不足，或者不无争议，按照昔日的要么大加赞颂、要么大力批评的报道模式，媒体只

能不予报道。如果运用平衡报道的手法，媒体就可以给这样的事物既浇水又除草。陕西长治市

市委书记吕日周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改革者。自《羊城晚报》 2002 年5 月初首次报道市委书记

吕日周的政治实践之后，媒体纷纷热情洋溢地报道吕日周在山西长治以一把手的身份和权威大

刀阔斧锐意改革的事迹。综合各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勤政廉政、下情上达、建立亲民形

象、强化舆论监督等方面。但中央级大媒体没有一家报道过，中央电视台去长治采访过多日，

但最终没有播出任何有关节目。我们没有必要去揣测原因出在何处，但可以想见的是，我们的

媒体向来是以“树典型”的方式对待先进人物，而吕日周虽然在改革上成绩显著，却是个有争

议的改革者，不符合他们习惯的报道模式，于是就认为难以报道。倒是许多中小媒体己经冲破

了“树典型”的老框框，它们在报道中都不忘提到：吕日周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许多报道都谈

到了对吕日周的不同看法：如有的人认为吕日周是在搞“人治”，其主观色彩强，在长治的很

多实践手段不太合乎人情，等等。媒体采用这种多侧面报道的手法，并没有对吕日周的改革完

全肯定，反而使吕日周形象丰满，真实可信；媒体报道也显得比较全面客观的，能令受众信

服。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被报道者有所提醒和告诫。 

（二）在编辑中注意使用平衡策略 

   这主要是通过版面编排、刊登纠偏文章、给被批评者提供申辩就会来实现。 

1、版面编排上的平衡 

在新闻报道包含尖锐矛盾或者观点严重对立的争论时，可以从新闻版面的编排上体现出一种平

衡，即把代表对立双方利益，观点的报道或图片以对称的形式组合到一起。“如果候选人A向

对手B发出一项严重的指控，记者应该让B给出回应。指控和对此的辩解应该尽可能地放在一

起。” ⑽不过新闻报道一般并不追求绝对的平衡，因而在编排上只需要报道组合基本对称形

成明显对照即可。我国不少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一般都在一个版面上同时报道美伊两方

的信息，如一边是美国总统布什的图片和讲话，另一边对称的就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图片和

讲话；一边是美国的军事动向，另一边对称的就是伊方的军事行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版面对

称的平衡方式，借此给读者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2、对失误或偏差进行纠正 

对媒体前期报道中出现的失误或偏差，媒体可以提供专门的版面进行后续报道，或者登载反映

不同观点和倾向的报道或文章。这种报道既可以是媒体自身的纠偏或道歉文章，也可是意见相

左的评论文章，或是读者来信的方式。这对媒体防止出现新闻侵权问题有重要意义。《中国青



年报》的“青年话题”栏目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设有“编往读来”、“不同观点”等专

栏，专门刊载有不同意见的文章。2004年8月24日，“青年话题”的“冰点时评”专栏刊登了

署名史世民的评论《为什么第二代身份证要日本企业造》，作者所根据的事实仅是雅虎中国8

月20日所转载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理解也有所偏差。由于刊登在较有公信力的《中国

青年报》上，文章激起了很大反响。8月26日，“编往读来”栏目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

大四学生的来信批评。编辑部在承认失误、接受批评的基础上，还在当日的A5版上进行了很大

篇幅的澄清报道《第二代公民身份证不是日本造》。像这样刊登纠偏或道歉文章，不仅使受众

信赖，而且大大提高了媒体报道形象。 

3、让被批评者有机会申辩 

媒体针对某种现象或观点提出批评是行使舆论监督职责、创造百家争鸣良好氛围的重要途径，

但由于大众传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批评极有可能造成过度伤害。为了掌握好批评的分

寸，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媒体应该让被批评者有机会申辩，提供版面刊登他们的辩解或反驳

意见，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2004年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一事曾被炒得沸沸扬扬。11月1日

《新京报》报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辞去院长职务离开复旦，被取消教授资格3

年。11月5日接着报道复旦校方的声明：陆德明嫖娼确有其事，但辞去公职离开复旦的消息不

是事实，同时透露他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和留校查看的处分，并称院方尚未收到辞呈。事

情并未了结，该报11月9日又刊登了陆德明认错声明，其中他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但希望合

理合法”，对处分的依据不服；并且声称其已经提出引咎辞职、交过两份辞职报告。这种平衡

方式既可以防止新闻侵权纠纷，又能让公众了解事实发展的全貌和动向，对树立媒体客观公正

的形象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传媒运用“平衡”原则的现状 

“平衡”原则在西方新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责任论”而非“自由主义

论”，因而“平衡”不是不同观点的杂芜堆积，而是有其倾向性的，但这种倾向性并非偶然

的、随意的，而是以媒体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为支撑。西方媒体的报道尤其是言论中，普遍

都比较注意“平衡”理念的贯彻和运用，并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操作办法保证它得以实施。譬如

在社论版的对页刊登意见完全不同的文章、以多篇读者来信的形式反映不同观点等。 

在我国以往的新闻报道中，“平衡”原则并未很好地被遵循。如对有争议的事物，只是片面地

强调一种观点，未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张颖清教授的遭遇就是非常典型

的个案。1995年4月3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篇由一位院士推荐的、质疑张颖清教授“全息

生物学”的文章，此文作者是山东肥城矿务局职工医院的一名医生，他并不了解全息生物学的

内涵，质疑文不对题。张颖清写文反驳，该报不给发表。这一质疑文章还被收入某院士主编的

《伪科学曝光》一书。此后，张颖清的命运急转直下，全息生物学在学术上遭封杀，其山东省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被取消，研究经费无人支持，申请评奖无处受理，一些大学的全息生物

学课程也被停开。由于学术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张颖清积怨成疾，身心俱毁，于2004年10月20

日逝世，有报道称之为“含冤辞世”、“科技界的悲剧”。⑾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和新闻理念的更加进步，我国传媒在实践中愈来愈重视“平衡”原

则，在一些敏感问题的报道上灵活地使用“平衡”原则，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2003年6月

《楚天都市报》的“民警收钱放走嫌疑人”系列报道，就成功地运用了“平衡”原则来实施舆

论监督。6月3日，记者偶然获悉：恩施州龙凤坝派出所两名民警赴新疆押解一名网上通缉的犯

罪嫌疑人回湖北途中，收下犯罪嫌疑人3万元后将其放走。通过周密地调查，6月5日首次进行

了报道。当日责任编辑在头版共发了两条稿，篇幅相当，并且稿件标题的字号和字体相同，从

版面上显示了报道的平衡。在报道内容上，一篇是《押解途中收下3万元两民警放走犯罪嫌疑

人》；另一篇是《省公安厅明确指示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就瞒报缓报有关情况的单位和个人将

受到处理》。由于“平衡”有方，报道传给读者的主要信息是省公安厅重视并调查这一罕见的

 



执法违法事件，将民警知法犯法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 

在国际报道领域，我国传媒采取“平衡”策略，突破了过去“一边倒”的樊篱，让人耳目一

新。2003 年3 月20 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第二天《 羊城晚报》 以14 个专版对

美伊双方的战况和外交动向、伊拉克地理历史、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对战争的反响等方面进行

了全方位、系统的报道，其报道就采取了对立统一的平衡手法，既有出自于美国方面的消息，

也有发自伊拉克方面的声音，因此显得比较客观公正。但在客观全面之中，这14个专版中除了

报道美伊战况外，还采用图文的形式报道了伊拉克平民在战争中的惨状，另有4个专版专门刊

载联合国、国际上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谴责，其反战的报道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新闻是人们对其生活作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⑿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

切尔在总结新闻定义时提出的原则之一，着重强调新闻的决策功能性。笔者以为新闻若要发挥

这一功能，它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全面”的；如上所论述，由于“平衡”报道的独特优势，

“全面”是必须通过“平衡”来实践。虽然我国传媒在报道中运用“平衡”原则已有一定的经

验，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利弊长短兼有的、有争议的、有敏感性的、有

多种发展趋势的事物和现象层出不穷，媒体还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尽

可能地为公众提供全面的信息。   

              

[注释]： 

⑴ 【美】赫伯特.阿特休尔：《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版，第56页 

⑵⑷  孙旭培：《论新闻报道的平衡》，《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

236—248页 

⑶郭卫华：《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⑸翟先锋：《平衡报道才能达到整体真实》，《新闻记者》1998.8，第60－61页   

⑹林爱珺：《平衡报道是报道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新闻爱好者》2002.8，第21页 

⑺牛静：《略论平衡报道》，《新闻爱好者》2004.7，第23页 

⑻转引自周鸿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⑼转引自孙小礼、冯国瑞主编：《信息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5页 

⑽[美] Melvin Mencher：《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Ninth 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

社， 第53页 

⑾董学清：《张颖清：倒在问鼎诺奖途中》，光明网，2005-1-23 

⑿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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